
臺北市萬華區錦德里110年度第1次里鄰工作會報會議紀錄

一、開會時間：110年 1月 21日（星期四）下午3時

二、開會地點：寶興街80巷 18號（錦德里辦公處）

三、主持人：洪里長秀枝　　　　　       　紀錄：黃鈺鈞

四、出席人員：(詳簽到表)

五、列席人員：(詳簽到表)

六、主席致詞：

        各位與會長官、議員、貴賓、鄰長及里民們，大家好!非

常感謝大家專程前來參加本次會議，倘有任何裨益於本里

里務與推動建設上的寶貴意見，請於會議中踴躍給予建言。

七、工作報告:

  1.謝謝各位鄰長去年積極配合里辦公處的各項活動，下個月

在里辦公處舉辦的元宵節活動，也請各位鄰長多多幫忙。

  2.里內若有發現家庭暴力、性侵害事件、虐童事件、高風險家庭

獨居長者、百歲人瑞、疑似失智症患者或有自殺傾向者請立

即向有關單位通報，並請各位里鄰長協助宣導及查察。

  3.凡負擔家庭主要生計責任者死亡、失蹤或罹患重傷病、失業

或因其他原因無法工作，致家庭生活陷於困境者；或其他

因遭逢變故，致家庭生活陷於困境者，得經通報區公所受

理派員現場訪視通過後，關懷金一萬至三萬元不等。



  4.請各位鄰長有空就多多參加里內的活動，提升大家的向心

力。

八、與會單位致詞：

1.萬華區公所：請各位鄰長配合加強輿情蒐集，掌握人、事、
   

  時、地、物，舉凡里內重大災害（如火災、地震、公共危  

  險案件）中輟生、家暴、虐童、自殺傾向高風險家庭…等

  緊急情事，均應於第一時間通報里長及里幹事，俾利爭

取

  時效做後續處理。

 2.萬華區清潔隊：110農曆年年終大掃除暨國家清潔週的環

   境維護實施期程等相關資訊，業已送到里辦公處，請大家

   協助宣傳，如有大型廢棄物或巷道仍有待加強清理部分，

   請再電話聯繫本分隊，本分隊將再儘速派員前往處理。

  3.萬華區戶政事務所：關於數位身分證的辦理時程，因為行政院

決 

    議待專法通過，所以請大家不要太早去拍照。

  4.健康服務中心：本年度里內健康檢查日期為 3/11，請各位鄰長

    協助宣導。還沒施打過流感疫苗的也請抽空來健康中心施打。

   5.龍山老人服務中心：社區長者家庭支持計畫，服務對象為年滿

　　　65歲實際居住萬華區，經社工評估具服務需求之中低收及一般

　　　戶，服務項目則包含照顧、經濟、家庭、心理、住宅、醫療及　



　　　法律等等。另外日間照顧中心已擴建完成，如有需求請聯絡本

中

     心

   6.西園派出所：最近詐騙手段層出不窮，請大家要小心不要受騙

　　上當，如有疑問可以和派出所聯絡。另年節期間有護鈔或是需要

    加強巡邏的地方可提出申請。

九、討論提案：

案由一：110年度里鄰建設服務補助經費預計辦理項目如說

明，提請討論，惟得視年度執行，依里內之實際

需求予以變更。(如附件一)

說明：有關里鄰建設服務經費核銷，囿於人員(志工或守

望相助人員)時有異動，及各項設施損壞維修時間

不定，故授權里辦公處由里長屆時依實際參加人

員及維修、更換地點核實報支，前揭各項設施包括：

廣播系統、滅火器、小型公布欄及感應燈…等難以

預知實際發生之設置地點。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

案由二：110年度睦鄰活動日程及內容，提請討論。。

說明：110年度本里睦鄰活動行程內容屆時容由里辦公處

全權負責。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

案由三：110年度鄰長自強活動日程及內容，提請討論。

說明：110年度鄰長自強活動行程內容屆時容由里辦公處



全權負責。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

案由四：下半年里內班隊租用萬華區各區民活動中心之決

議

 說明：就是否開放一鄰鄰長之班隊以里辦名義租用光復區

民活動中心及里辦新設排舞班班隊租用光復活動

中心進行討論。

 決議：照案通過。

十、臨時動議:無

十一、主席結論:去年里內很多事務都有賴各位好朋友的支 

      持，里長在這邊很感謝大家，希望大家能繼續努力一起

      讓里內變得更好，也邀請各位鄰長都能配合里辦公處各

      項睦鄰活動，最後感謝今天所有與會的委員和公所長 

      官，謝謝。

十二、上級指導員講評:與會的鄰長們都很積極參與活動，謝 

      謝你們，也祝大家新年快樂。

散會：下午4時00分。


